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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領域社會參與」學分學程選修辦法(53) 
                           105.06.15 教務會議通過 

                               106.06.14 教務會議通過 

                               108.01.09 教務會議通過 

                               108.06.19 教務會議通過 

                 108.11.20 總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9.01.08 教務會議通過 

                  112.05.17 總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2.06.14 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學程目的在導引同學從社會實踐中進行自我探索，以跨領域合作與實作之自主學習模式，

形成永續社會參與之學習模式。 

二、 學程修業規定：  

1. 申請資格：凡本校學生均可申請本學程。  

2. 申請時間：依校曆規定之截止日期前得申請修讀本學分學程。  

3. 申請程序：請向所屬學系及通識中心提出學程申請，經「導航課程」任課老師審查後，擇

優錄取，審查結果送所屬學系、通識中心與註冊組完成申請程序。  

4. 本學程應修最低學分數：15學分。  

5. 課程修習：學生須修畢本學程之導航課程、跨域專題課程及成果展示課程等三大主軸課程

如下，如已修得相關課程，得於申請時提出抵免申請。 

主軸 課號 學分 課程名稱 學期 內容 

導航課程 GS3050  2 
社會參與之導航與

探索 
一上

問題導向之理論與實

務專題 

社會參與跨域

專題課程 

認列課程:

詳附表 
5 社會參與跨域專題 -- 

1、學生得修習與社參

相關之認列通識課程 

2、認列課程至少選修

5學分 

GS3088 2 
社會參與議題工作

坊(一) 
一下

提供給進入學程的學

生議題設定 

GS3089 2 
社會參與議題工作

坊(二) 
二上 議題與跨專業結合  

GS3061  2 
社會參與議題工作

坊(三) 
二下 議題與跨專業結合 

成果展示課程 GS3090  2 社會參與實作 三上 專題(總整)課程 

6. 社會參與跨域專題-認列課程附表(應至少選修5學分):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 

CC0415 性別社會學 2 GS3056 地方知識與社會 2 

CC0416 法律的世界 2 GS3082 身心障礙與台灣社會 2 

CC0418 當代政治分析 2 GS3632 台灣社會與族群想像 2 

CC0417 社會學的想像 2 GS3638 認識桃園與在地社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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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0413 綠色經濟學 2 GS4532 當代科技的健康效應 2 

CC0414 管理學 2 GS4525 人工智慧社會影響力評估 2 

CC0301 工程與文明 2 GS4258 人工智慧與法律 2 

CC0312 材料改變我們的世界 2 GS4530 人工智慧倫理導論 2 

CC0315 化學與生活 2 GS2157 說一個良心的故事責任消

費與生產 

2 

CC0318 電子科技與近代文明

發展 

2 GS4713 創造力與創意設計 2 

GS3706 動漫文化與性別 2 GS4715 創意與創業 2 

GS3707 動漫御宅學 2 GS3064 設計思考 2 

GS3819 性別與大眾文化 2 GS3065 數位傳播素養與批判思考 2 

GS3121 電子治理與網路公民 2 GS3216 當代消費文化與社會 2 

GS3125 公民社會與民主行政

發展 

2 GS4508 科學、科技、歷史 2 

GS3080 智慧財產權概論 2 GS3069 桃園海洋環境變遷與人文

視野 

2 

GS3024 社會企業 2 GS3355 環境倫理之實踐 2 

GS4413 全球氣候變遷-從危

機到轉機 

2    

三、本校學生依本辦法規定修得學程內課程15學分以上(含)者，將在成績單上加註「修畢跨領

域社會參與學分學程」，並頒發學分學程證明書。 

四、修畢導航課程、跨域專題課程及成果展示等三大主軸課程者，其所取得學分得抵免通識課

程（含核心必修及選修科目）14學分。  

五、未符合第四條規定者，其所修得課程得列計通識選修學分。  

六、修習本校或他校與本學程課程名稱或內容相似之科目，得向通識教育中心提出抵免申請，

並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  

七、本辦法經通識中心及總教學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再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